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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5 月 5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我 2004 年 1 月 28 日的信（S/2004/89），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卢旺

达依照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出的第三次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 

          伊诺森西奥·阿里亚斯（签名） 

 

04-34645 (C)    090604    100604 
*043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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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4 年 5 月 4 日卢旺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你 2004 年 1 月 16 日的信和我 2004 年 4 月 19 日的信以及 2004 年 4

月 28 日的普通照会，我荣幸地附函转递我国政府就其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号决议第6段提出的最近一次补充报告内的问题所作出的答复和澄清（见

附文）。 

 

          常驻代表 

          大使 

          斯坦尼斯拉斯·卡曼齐（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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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2004 年 4 月 29 日，基加利 

 

  答复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对卢旺达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

号决议第 6段提出的报告所作的评论和询问 
 

1.2(1)项 

 修改和完成卢旺达刑法的法案在议会通过后已进入法律制定的最后阶段，只

等候发表于卢旺达共和国政府公报， 

 该法案载有关于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以及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其他罪行的各项

规定。法案第378条订定过去从来没有或旧刑法未列明的一种新形式的经济罪（洗

钱）。该条将洗钱定为应予严惩的罪行。遇有长期性或违反专业特权的洗钱罪行，

依规定施加严厉惩罚，视其具体情况和严重程度，课以罚金、没收财产或判处最

高 15 年徒刑。 

1.2(2)项 

 修改和完成卢旺达刑法的法案订定若干罪行及其刑事和民事惩罚。该法案订

定的惩处包括：死刑、监禁、罚款、剥夺政治权利、限制行动自由以及没收财产。

该法案第 29 条涵盖所有这些刑罚。 

1.2(3)项 

 卢旺达已制定保护本国经济体系的各项新措施（反洗钱措施和将资助恐怖主

义定为犯罪行为）。 

 在立法方面，卢旺达通过关于防止和惩治贪污及有关罪行的法律（2003 年 8

月 7 日第 23/2003 号法）该法将洗钱定为应予严惩的罪行。 

 目前正在编拟的关于恐怖主义的法律草案也规定对洗钱行为或资助恐怖主

义的任何其他行为施加严厉惩罚。 

 2003年3月3日外汇条例订立了外汇市场的组织和运作的规则和条件以及这

些运作的实施条件。这些连同上述法律订立了对卢旺达银行/金融机构内洗钱活

动的控制措施。 

 其他取缔洗钱措施包括在国家警察总署内设立一个司，负责调查经济和金融

罪行。经济和金融罪行司设有执法机构与银行机构合作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成立原则和宗旨是加强执法与银行/金融机构间的合作，该委员

会召集了来自国家警察总署、中央银行和检察部门的官员。目前计划将该委员会

扩大以包括其他有关方面，特别是本国所有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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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旺达是东部和南部非洲反洗钱集团的成员。该集团也是区域内控制措施的

一种形式。 

 银行/金融机构人员接受关于反洗钱的培训。培训规模仍小，但卢旺达银行

机构已确定培训属于优先领域。 

1.2(4)项 

 卢旺达政府正在使各项反恐怖主义国际公约成为国内法。在不久将来，所有

公约都会成为国内法。 

 卢旺达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设立专门负责反恐怖主义的国

家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包括国家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和反恐怖主义执行委员会，它

们都是依总理 2002 年 6 月 16 日 39/03 号令设立的。 

 卢旺达在国家警察总署内设立了恐怖主义专门小组。这与促使关于恐怖主义

的各项联合国公约成为国内法的作法是相一致的。 

 为使各项反恐怖主义公约成为国内法，正在对几项法律进行修改。其中显著

的法律包括：修改和完成卢旺达刑法、与刑事程序法有关的法律草案以及关于法

庭的组织和管辖权的法律草案。 

 银行/金融机构订有外汇条例和规则以及关于外汇市场的组织和运作的条件

（参看 2003 年 3 月 3 日条例）。这与上述种种均是使反恐怖主义的各项联合国公

约成为卢旺达国内法的一种形式。 

 现已编妥可提交国会的关于恐怖主义法律法案与促使反恐怖主义公约成为

卢旺达国内法的作法是相一致的。 

1.3 项 

 关于在卢旺达内制造、出售、拥有、库存和运输武器和炸药问题有关火器及

弹药的法律规定如下： 

 2000 年 6 月 14 日第 13/2000 号法修改了 1979 年 5 月关于火器及弹药的第

12/97 号法令，前者第 1 条明确规定“进口、捐赠、出售火器或零备件、弹药或

零备件，将之库存于或提取自国家军火库均须经国防部长事先核准。 

 虽有 1979 年 5 月 7 日第 12/79 号政府法令及其迄今为止的各项订正，有关

核准条件由总统令予以确定”。 

 关于国家警察总署、私人安全组织以及其他非军事人员使用的火器及弹药须

由主管国家警察事务部长批准。 

 


